
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会计学专业（专升本）考试计划

（专业代码：120203K）
一、指导思想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之一，是对应考者进行的

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，是个人自学、社会助学、国家考试

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，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会计学专业（专升本）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，

加快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，紧密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

设置的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会计学专业（专升本）考试计划，由江苏省高

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依据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设置实施细则》《高

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清单（2021年）》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基

本规范（2021年）》制定。

二、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

1.培养目标

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，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具有较高

的科学文化素养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，具备诚信品质，具有会计学等方面

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，掌握会计师的业务知识与专业技能，熟悉“互联

网+”环境下的会计服务模式，能够在工商企业、金融企业、中介机构、政

府机构、事业单位及其他相关部门从事会计相关工作的应用型人才。

2.基本要求

在政治思想方面：要求应考者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

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，树立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，遵纪守法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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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，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服务。

在业务知识和能力方面：要求应考者掌握会计和经济管理方面的基本

理论和基本知识，具备提供“互联网+”环境下会计服务的基本能力，具有

分析和解决会计问题的实际应用能力。主要包括：

（1）掌握会计学、公司理财、审计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；

（2）掌握会计学分析的基本方法和技能；

（3）熟悉企业会计准则，了解国际会计惯例等方面的基本政策和法

规；

（4）了解现代会计学的理论前沿、应用前景、发展动态、行业需求

和国际趋势；

（5）具有一定的会计学领域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，满足会计行

业的工作需求；

（6）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、人际沟通、信息获取能力，以及

分析和解决会计问题的基本能力；

（7）具备较强的对新知识、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

力。

三、学历层次与规格

本专业为高等教育本科学历层次，在总体上与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相

应专业的本科水平一致。

本专业各门课程采用学分计算，各门课程考试采用百分制计分，60

分及以上为合格。每门课程考试合格后，获得该课程学分。

凡持有具备学历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

专科（或以上）毕业证书或本科结业证书，取得本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

14门课程的合格成绩，累计达到 70学分，毕业论文考核成绩合格，思想

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者，颁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会计学专业本科毕业证

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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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符合主考学校学位授予条件的应考者，可按规定向主考学校申请学

士学位，经主考学校学位委员会评审通过后由主考学校授予管理学学士学

位证书。

四、考试课程与学分
序

号

课程

代码
课程名称 学分

考试

方式
备注

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笔试

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笔试

3 13000 英语（专升本） 7 笔试

4 04184 线性代数（经管类） 4 笔试

5 13887 经济学原理（中级） 6 笔试

6 13683 管理学原理（中级） 6 笔试

7 13140 财务会计（中级） 6 笔试

8
13752 会计信息系统 4 笔试

13753 会计信息系统（实践） 2 实践

9 08119 管理会计 5 笔试

10 00160 审计学 4 笔试

11 13141 财务报表分析 5 笔试

12 11002 公司法与企业法 4 笔试

13 03409 税收学 6 笔试

14 14033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5 笔试

15 14848 会计学（本科）毕业论文
不计

学分
实践

学分合计 70学分

五、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要求

1.含实践的课程及实践所占学分：会计信息系统（2）。

2.理论课程合格后，方可报名参加该课程的实践考核。

3.实践性环节的内容、要求和考核办法，由各门课程的自学考试大纲

规定，实践性环节的考核由主考学校负责实施。

4.应考者在全部课程考试合格后，须按照主考学校的要求撰写毕业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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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，毕业论文完成后由主考学校组织评阅答辩。毕业论文采用等级制计分，

成绩分为优秀（90—100分）、良好（80—89分）、中等（70—79分）、

合格（60—69分）、不合格（60分以下）。

六、主要课程说明

1.中国近现代史纲要（课程说明略）

2.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（课程说明略）

3.英语（专升本）（课程说明略）

4.线性代数（经管类）（课程说明略）

5.经济学原理（中级）（课程说明略）

6.管理学原理（中级）（课程说明略）

7.财务会计（中级）（课程说明略）

8.会计信息系统

会计信息系统是本专业的必设课程。本课程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出发，

在计算机环境中研究会计信息系统分析、设计和评价，研究会计数据的收

集、加工、存储和会计信息输出等方法。讲述会计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和

会计信息系统的设计方法，通过本课程的学习，使应考者理解和初步掌握

在计算机和网络环境中如何实现和完成会计核算职能。

会计信息系统（实践）

会计信息系统（实践）是会计信息系统课程的配套实践课程。本课程

是以财务业务一体化管理为主导思想，介绍软件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新进

展，同时兼顾了可操作性。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介绍会计信息系统实验教

程的特色、设计思想及使用方法；介绍构成会计信息系统的总账、报表、

薪资、固定资产、应收应付款、供应链、采购、销售、库存和存货管理子

系统的基本功能，并以实验的方式实现以上模块的上机操作。

9.管理会计（课程说明略）

10.审计学（课程说明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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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财务报表分析（课程说明略）

12.公司法与企业法

公司法与企业法是本专业的选设课程。本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

的内容：企业法概述，主要涉及企业的基本类型、企业登记制度、企业名

称制度等；个人独资企业的法律制度，涉及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、投资人

的权利与事务管理、个人独资企业的解散与清算等；合伙企业的法律制度，

主要涉及合伙企业的类型、合伙企业的设立、合伙企业的事务管理、合伙

企业的解散与清算等；公司法律制度，主要涉及公司的性质、种类、法律

地位，公司的人格，公司设立、变更、终止的程序，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立

及职权，公司资本制度，股份和债券的发行与转让，公司财务与会计制度

等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，使应考者熟悉和掌握企业和公司法律制度的基本

理论，具备在实践中运用、分析和处理有关公司实务问题的能力。

13.税收学

税收学是本专业的选设课程。本课程主要包括税收原则、税收负担、

税收效应、税制要素与税制结构、增值税、消费税、关税、企业所得税、

个人所得税、资源税、财产税、行为目的税、税收征收管理、税务行政的

相关内容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，使应考者了解税收相关理论，理解并掌握

各种税制的主要内容，全面把握我国现行各税种的基本概念、计税依据、

计算方法及征收管理的要求，正确计算各税种的应纳税额，熟悉税收征收

管理的相关要求以及税务行政的相关内容，从而具备对实际经济业务中涉

及的税收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14.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

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是本专业的选设课程。本课程主要介绍内部控制

与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、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方式等。通过本课程的学

习，使应考者了解内部控制系统的框架，掌握建立内部控制系统的目标、

原则和基本方法，建立风险管理的意识和理念，掌握风险评估的基本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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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工具，具备帮助企业从管理制度、组织结构、业务流程和财务预算等方

面提高内控有效性的能力。

七、其他必要说明

1.参加本专业相关课程学习需具有基础会计学、财务管理学等本专业

所需的基础知识。

2.笔试课程使用的教材及考试大纲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当次考试公布

的信息为准，实践课程使用的教材及考试大纲以主考学校当次考核公布的

信息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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